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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FA ZHI

【裁判要旨】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基

本原则是填平损失，即财产损害以实际发

生为准，损害多少赔偿多少，一般以直接

损失为限。交通事故中的车辆贬值损失属

于间接损失。人民法院对车辆贬值损失的

赔偿应持谨慎态度，采取“不支持为原则、

支持为例外”的司法原则，只有在少数特

殊情形下，才考虑予以适当赔偿。

【基本案情】 2022年 1月 11日 13时

许， 被告张某驾驶贵 HYM×××号丰田

轿车沿新州镇往重安镇方向行驶，由于被

告张某超速行驶，其驾驶的车辆越过道路

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原告王某的贵

H5K×××号宝马 3系轿车（2020年 9 月

8 日购买）发生碰撞，造成贵 H5K×××

号宝马 3 系轿车严重受损、 贵 HY-

M×××号丰田轿车轻微受损的道路交

通事故。 经交警部门认定： 被告张某承担

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王某无责任。 事

故发生后，贵 H5K×××号轿车被送往宝

马 4S 店维修，2022 年 1 月 30 日维修完

毕，共花费 172000元。贵H5K×××号轿

车的施救费及维修费均已由被告张某投

保的保险公司支付。为证实贵H5K×××

号轿车的贬值数额，原告王某自行委托某

机动车鉴定评估中心对该车进行了评估，

经该中心评估，贵 H5K×××号轿车因本

次事故受损的贬值损失为 90000 元，支付

鉴定费 568 元。 原告王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某赔偿车辆贬值损失

90000元和鉴定费 568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

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主张的车辆贬值

损失是否应当赔偿。 公民合法的财产权

益受到侵害的，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贬值

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从理论上讲，损害

赔偿的基本原则是填平损失，即财产损

害以实际发生为准， 损害多少赔偿多

少，一般以直接损失为限。 车辆贬值损

失只有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才产生，若

不进行交易，就不存在贬值损失，故车

辆贬值损失属于可能发生的间接损失。

在司法实践中，赔偿交通事故产生的车

辆贬值损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该

项损失的赔偿持谨慎态度，倾向于原则

上不予支持，只有在少数特殊、极端情

形下，才考虑予以适当赔偿。 本案中，王

某的贵 H5K×××号轿车已购置 1 年

零 4 个多月，该车经宝马 4S 店维修后，

已更换受损的零部件。 因维修导致零部

件以旧换新，存在着溢价，而且该车经

维修后使用性能与新车无异，故对王某

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 法院不予支持，

因鉴定贬值损失而产生的评估费，应由

王某自行承担。

【案例解读】 在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坏

的机动车经维修完毕后，其在二手车市场

上的交易价格通常要比未遭受事故损坏

的同类车辆要低，这种价格差额就被称之

为车辆贬值损失。 车辆属于消耗品，随着

使用年限的增加、行驶里程的增长，车辆

在“二手市场”必然会日益贬值。 我国交

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人们道路交通安全

意识有待提高，赔偿贬值损失会加重道路

交通参与人的负担， 不利于社会经济发

展。 目前我国的鉴定市场尚不规范，鉴定

机构在利益的驱动下，对贬值损失的确定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如果贬值损失数额

确定的不科学，可能会导致案件出现实体

不公正，加重侵权人的负担。因此，对于车

辆贬值损失，人民法院应当采取“不支持

为原则、支持为例外”的司法原则，必须慎

重对待、严格把握。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

百零八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

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

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21 年修正）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

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

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

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

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

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

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

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

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

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

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

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

十的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20 年修正） 第十二条 因道路交

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

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维

修被损坏车辆所支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

品的损失、车辆施救费用；（二）因车辆灭

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

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

（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

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

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

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

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来源： 黔东南中院 作者： 章杰）

交通事故中的车辆贬值损失应该赔偿吗？

要车辆贬值损失？

有法律依据吗？

问： 家里老人过世

后， 其名下房产如何过

户给子女， 办理继承权

公证要注意什么？

答： 当对房产的继

承存在矛盾纠纷时，要

到法院进行诉讼或调

解；

当对房产的继承没

有矛盾纠纷时， 应到公

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

由本人到公证处进行咨

询， 并领取相关继承权

的亲属关系调查表格。

问： 为什么我父母

过世了， 继承我父母的

房子， 还要调查我的

（外）祖父母呢？

答： 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 第一顺序继承人

是被继承人即死者的父

母、配偶、子女。

如果死者的父母即

（外）祖父母在世，则他

们对房产有继承权，需

到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

证， 做出接受继承还是

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

如果他们不在世， 则需

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材

料。

问： 自己如果没见过爷爷奶奶

应怎么证明？

答： 结合家庭的不同情况，公

证处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 村、居委会的证明信

● 派出所的证明信

● 拍摄墓碑墓地照片

● 证人证言

问： 什么时候办理继承？

答： 建议越快越好， 随着时间

的推移，继承权人可能会发生变化，

办理的难度也会增大。 （北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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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可能认为，微信朋友圈是一个

私人地带， 是可以随意分享生活点滴、心

情随想的一个平台。 然而，由于其具有公

开性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稍不注意便

有可能引发侵权。 前不久，宝坻法院审结

了一起，因发朋友圈内容不当，而引发的

名誉权纠纷案件。

案情简介：

原告小娜和被告小美、小霞为朋友关

系。 某日，小美、小霞、玉姐等闺蜜在小美

家聚餐期间，小美随手录了一段几人聚会

的视频发到朋友圈。

但是，视频中的一段对话，引起了不

在聚会现场的小娜的不满。这段对话是这

样的： 玉姐说自己种的豌豆可惜了，刚种

出来就被拔了，小霞推测是小娜每次去玉

姐家时拔了玉姐的菜。

小娜认为，这段视频在网上流传并引

来议论，让她羞愧难当，并影响了她的生

活， 她在提交给法院的起诉书中写道，视

频中的言论属于捏造事实， 诋毁她的名

誉；而小美将小霞的不实言论发布到朋友

圈的行为影响了小娜的社会评价，产生不

良影响，诉请法院判决小美和小霞两被告

停止侵害，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美在个人微信朋

友圈发布小霞的不实言论引起朋友关注，

客观上降低了小娜的社会评价，侵犯了其

名誉权。 小娜有权要求二人停止侵害行

为，赔礼道歉。经过法院调解，小美删除了

手机内和朋友圈的视频，小美和小霞当场

向小娜赔礼道歉。

微博、 微信等作为网络社交平台，具

有互动性、分享性和碎片化等特征，公民

言论表达自由，但“双微”绝不是“法外之

地”，更不是私人领地。

微信用户在发布信息及与朋友交流

互动中要遵守法律、道德的约束，不得突

破法律底线。我们应当谨言慎行，不侮辱、

诽谤他人，不造谣、传谣，文明上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 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

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 侵权行为危

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

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

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天高）

随手发个朋友圈，咋就惹上官司了？

法官提醒 >>>

法条链接 >>>


